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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279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重庆港九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2013－037号 

 

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拟将寸滩 6、7 号泊位及配套高架桥所涉及

的资产及负债协议转让给控股子公司的公告 
 

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交易简要内容：公司拟以重庆华康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

任公司的评估值 12,615.41 万元（大写：壹亿贰仟陆佰壹拾伍万肆仟壹佰

元整）作为交易价格，将公司合法拥有的寸滩作业区三期工程 6、7 号泊位

及配套的 3#高架桥所涉及的资产及负债协议转让给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国

际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。 

●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。 

●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●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

议通过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经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重庆港九”或“公司”）2013

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公司以所持有的重庆港盛船务有限公司

100%的股权，置换控股股东重庆港务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合法拥有的寸滩作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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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区三期工程 6、7 号泊位及配套的 3#高架桥所涉及的资产及负债，该资产

置换事项已于今年 3 月完成交割（该事项详见公司 2013 年 1 月 15 日的临

2013—003 号公告、2 月 7 日临 2013—005 号公告）。 

基于上述前提，为充分发挥寸滩作业区一、二、三期工程的协同效应，

进一步增强重庆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集装箱码头公

司”）的核心竞争力，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，公司拟将寸滩作业区三期工

程 6、7 号泊位及配套的 3#高架桥所涉及的资产及负债协议转让给集装箱码

头公司。 

公司于 2013年 12月 20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

十六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拟将寸滩 6、7 号泊位及配套高架桥所涉及

的资产及负债协议转让给控股子公司的议案》，表决结果为 9 票同意，0 票

反对，0 票弃权。 

二、本次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重庆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资本：柒亿肆仟肆佰陆拾贰万元整 

住    所：重庆市江北区海尔路 306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屈宏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与本公司关系：系公司控股子公司，公司持有其 64.36%的股份 

经营范围：码头和其他港口设施经营、在港区内从事货物装卸、仓储

经营等业务 

主要财务数据：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，集装箱码头公司经审计的总

资产为 227,805 万元，净资产为 141,110 万元，2012 年营业收入 30,402万

元、净利润 13,207 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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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次交易的标的 

1．本次交易拟出售的资产：重庆港九合法拥有的寸滩作业区三期工程

6、7 号泊位及配套的 3#高架桥所涉及的资产及负债（以下简称“标的资

产”）。 

2．标的资产评估情况：重庆华康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重庆华康”）出具《资产评估报告书》（重康评报字〔2013〕

第 10－1 号），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，经评估人员选用成本

法进行评估，标的资产评估价值为 12,615.41万元。 

四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公司拟与集装箱码头公司签订的《资产转让协议》主要内容如下： 

1. 转让价格及价款支付 

1.1 公司与集装箱码头公司一致同意，标的资产以重庆华康的评估值

12,615.41 万元（大写：壹亿贰仟陆佰壹拾伍万肆仟壹佰元整）作价转让。 

1.1.1 鉴于截至评估基准日，寸滩作业区三期工程尚未办理竣工决算，

若工程最终决算与预估的工程量及金额有差异，由集装箱码头公司与公司

进行成本差额结算。 

1.2 本次资产转让所涉及的转让款项，待标的资产交割手续办理完毕后

五个工作日内，集装箱码头公司一次性付清。 

2. 标的资产的交割以及期间损益的归属 

2.1 在重庆港九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事项后一个月内，重庆港九和

集装箱码头公司应相互配合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，完成资产交割的有关手

续。 

2.2 重庆港九须保证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至交割完成日期间不会出

现任何重大不利变化。 

2.3 标的资产评估基准日至交割完成日期间所产生的损益，由重庆港九

享有或承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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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协议生效的先决条件 

本协议为附条件生效的协议，须在下列条件全部获得满足的前提下方

可生效： 

3.1 集装箱码头公司须取得涉及本次交易的下列批准： 

    3.1.1 集装箱码头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形成决议，同意受让重庆港

九合法拥有的标的资产。 

3.2 重庆港九须取得或完成涉及本次交易的下列批准： 

3.2.1 重庆港九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形成决议，批准本次交易的具体方

案。 

4. 人员与劳动关系安排 

4.1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排及劳动关系转移。 

五、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

寸滩作业区是重庆市规划建设的重要水运基础设施，分三期建设完成,

目前寸滩作业区一、二期工程均属集装箱码头公司所有，公司将寸滩作业

区三期工程 6、7 号泊位及配套的 3#高架桥所涉及的资产及负债协议转让给

集装箱码头公司后，将便于集装箱码头公司对整个寸滩作业区进行统一管

理和经营，而集装箱码头公司又是对公司有重要影响的子公司，集装箱码

头公司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也将促进公司的发展，提高公司整体盈利能力。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

2、资产评估报告书 

特此公告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12 月 21 日 


